2014年昭通市政法宣教中心公开选调工作人员进入面试人员名单
	准考证号
	报考岗位
	笔试得分

	20001
	新闻采编
	66.5

	20002
	新闻采编
	68

	20005
	新闻采编
	74

	30001
	宣教中心文秘
	75.5

	30007
	宣教中心文秘
	67

	30009
	宣教中心文秘
	72

	40013
	宣教中心
	73

	40045
	宣教中心
	77

	40056
	宣教中心
	75.5


附件2

2014年昭通市政法宣教中心公开选调工作人员面试纪律要求
　　1. 所有面试考生必须在2014年12月21日14:00准时进入昭通市委政法委3楼考生候考室集中。14:00开始身份核对和面试抽签时仍未到候考室报到的面试考生，视为自动弃权，取消面试资格，由此产生的相关责任由考生本人自行承担。

　　2. 面试考生进入候考室后必须将与面试有关的辅导资料和通信工具（通信工具应处于关闭状态）交候考室工作人员，放入指定的地点统一保管，不得随身携带，一经发现一律按违纪处理，取消选调资格。

　　3. 面试考生不得穿制服或穿戴有特别标志的服装。

　　4. 面试考生在候考室和考后休息室应遵守秩序，听从工作人员安排，不得大声喧哗和随意出入。

　　5. 面试考生要遵守纪律，自觉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对无理取闹、辱骂、威胁工作人员者，一律取消选调资格。

　　6. 面试考生进入面试考场只准报本人抽签编号，不得以任何方式向考官透露本人的姓名、父母姓名等暗示性信息，对违反本条纪律的考生，一律取消选调资格。

　　7. 面试过程中，原则上要求讲普通话，考生对考官提出的问题可做记录；没听清的提问，可要求考官再重复一遍。

　　8. 考生面试结束后，不准带走考场内的草稿纸以及与面试有关的任何资料。

　　9. 请考生在整个面试过程中注意自己所在场所的环境卫生，考生在面试考场、候考室以及考后休息室等公共场所禁止吸烟。

　　10. 考生进入候考室后请在本组固定的候考区域候考（每组考生候考区域有座签标注），不得与其他组候考考生混坐。

　　11. 候考考生和考后考生如需上厕所，请与本考场的候考室工作人员和考后休息室工作人员报告并允许后，由候考室和考后休息室公安保卫人员引导到厕所。

